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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红线约束的国土资源管控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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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生态红线作为维护生态安全、提升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重要制度，对开发强度、空间布局与资源配置形成刚性约束。

文章围绕其在压缩建设用地规模、明确开发边界、优化空间格局、规范审批程序等方面的作用，结合国土空间用途边

界划定、生态红线分层管控、建设用地选址审查和用地结构比例调控等措施，形成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管控路径，旨

在为国土资源精细化管理及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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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As an important system for maintain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rritorial 

space utilization, ecological red lines impose rigid 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intensity, spatial layout,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ir role in reducing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land, 

clarifying development boundaries, optimizing spatial patterns, and standardizing approval procedures. 

By integrating measures such as the demarcation of territorial space use boundaries, hierarchical 

control of ecological red lines, review of construction land site selection, and regulation of land use 

structure ratios, a control path oriented by ecological priority is formed, aim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territorial resource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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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定性，其保护对象和空间边界相对固定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

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 [2]。”当前生态功能区退化、用地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急需

借助生态红线约束明确资源可用边界，调控土地利用结构，提升用地配置效率。生态红线作为约束性空间边界，在资源分区指引、建设

用地审核、用途转换判断等环节均具备关键支撑作用，文章将围绕其在国土资源管控中的空间压制价值与配置引导作用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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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红线概述

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范围指国土生态空间内生态功能特殊或

重要，且必须强制性进行严格保护起来的区域，具体包括重要水

源涵养、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海岸生态稳定

等重要范围，以及重要的自然保护地。依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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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南（试行）》要求，结合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与生态敏感

性分区成果，通过土地利用现状图斑的叠加分析实现空间精准定

位，并在国土空间分区框架内落实用途等级控制、开发强度阈值

设定与准入条件核定。该体系以空间边界固定化、管控指标量化

和保护责任属地化为核心特征，推动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

界与生态保护范围形成协调衔接的约束格局，为统筹耕地保护、

生态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空间布局奠定基础。

二、生态红线约束对国土资源管控的影响

（一）压缩建设用地规模

在生态空间优先保护原则下，生态红线约束压缩建设用地规

模，在高生态敏感区形成刚性边界，减少无序开发对土地的占

用。结合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情况，可见在生态管控政策作用

下，扩张趋势得到抑制。以生态功能完整性、环境容量承载力与

自然过程连续性为基础，限制新增建设活动进入生态保护单元，

引导土地利用向集约高效转变。生态红线作为空间底线，压降粗

放利用比例，提升单位面积资源开发效益。涵养区、栖息带、水

源补给带等受限区域促使开发向已批未用地、低效存量地和城市

边界内集中，推动用地结构由分散走向紧凑 [4]。

（二）明晰开发边界范围

生态红线空间边界的强制性约束效应在开发边界范围划定中

发挥主导作用，对压缩可建设区域尺度、明确城镇拓展边界线

位、限制空间扩张方向产生直接影响。生态功能重要区域被纳入

生态保护红线后，其土地利用属性将转化为限制性用途，削减原

有建设预期，促使国土空间开发边界以生态空间格局为参照进行

调整。生态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三类空间管控

边界在重叠区段形成复合性限制，避免低等级开发边界对高等级

生态边界产生侵蚀影响，促成边界层级内部逻辑一致 [5]。国土资

源管控中，生态红线约束提升了边界线划定的空间精度与逻辑严

密性，减少弹性边界模糊带和边界游移空间，限制无序蔓延态

势，推动开发边界由经验型向控制性转变。

（三）优化用地格局

国土资源管控中用地格局呈现向生态空间主导的方向调整，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等自然资源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形成相对

稳定格局，限制性用途区与一般用途区之间的界限趋于清晰。生

态功能重要区和敏感区被纳入生态红线范围后，建设用地分布密

度受到有效限制，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中生态空间比例提升，建设

活动集中度向已开发区域聚合，减少无序分散布局。永久基本农

田与生态保护红线在空间叠加区段形成土地用途稳定带，防止建

设性占用向高生态价值区侵蚀，促进农用地与生态用地形成互补

格局 [6]。沿河湖、水源涵养区、生态廊道等重点生态空间在国土

资源管控框架下实现连续性保留，提升整体景观连通性，带动周

边用地功能协调发展。

（四）规范审批程序

生态红线的存在使建设用地审批环节对空间管控边界的依赖

度显著提升，生态保护范围、永久基本农田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叠

加关系直接影响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评估与审批结论，形成对选址

条件、用地性质与空间分区的强约束作用 [7]。审批程序在生态红

线影响下，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及用地

分类标准的衔接性提出更高要求，审批部门需在项目立项审查、

规划许可审核与用地报批等阶段强化生态功能区的优先性认定，

避免生态敏感区、重点水源涵养区及生物多样性维护区被纳入

建设用地范围 [8]。审批程序在国土资源管控中受到生态红线的推

动，表现为审批时限受制于生态要素核查、审批条件受限于生态

空间稳定性评估，从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生态安全门槛，并在

一定程度上压缩非生态优先区域的审批灵活度，强化国土空间格

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的协调性。

三、基于生态红线约束的国土资源管控路径

（一）国土空间用途边界划定

以生态红线分布格局、永久基本农田边界与城镇开发边界为

基础，统筹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生态功能分区与土地利用现状调

查成果，在空间分割单元精细化处理过程中，将重点生态功能

区、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维护区及生态脆弱区纳入严格管控

范围。结合遥感监测解译、实地核查和地形地貌分析成果，开展

多源数据交叉验证，将自然保护地、湿地保护区、森林生态区等

特殊用地优先纳入管控边界，防止与建设用地边界产生冲突，同

时提升边界划定的精准度与科学性 [9]。

划界环节依托1 ∶ 10000地形图与最新国土调查数据开展

空间叠加分析，明确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分布及属性

界限。在行政单元边界、地形分水线、河湖岸线等天然界标处设

定空间控制线，形成连续、封闭、易识别的边界线成果，并在地

类转换高频区域引入缓冲区处理，减少边界变化对用途管制的影

响 [10]。对于跨行政区的生态红线区域，在相关区域协同会商基础

上统一边界线位置，避免重复或遗漏划定，保持空间控制一致性

与可操作性，并建立联动核验机制以便后续管理衔接。

边界划定成果同步形成矢量数据文件、文字说明与比例尺地

图，标注边界走向、控制范围及对应土地利用分类代码，并对重

要区段附加高分辨率影像对照。成果纳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平

台，与土地审批、用地预审、规划许可等环节形成无缝衔接，确

保边界成果在日常管理中可快速调用和复核。结合动态更新机

制，对因自然演变或规划调整引起的边界变化及时修订，同时建

立年度复核与阶段性评估制度，为各类国土资源利用活动提供前

置空间约束条件与长期管理依据。

（二）生态红线类型分层管控

在国土资源管控过程中，针对生态红线的精细化管理以类型

分层为基础，将生态功能定位、空间分布特征与环境敏感程度作

为分级依据 [11]，划分水源涵养红线、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水土

保持红线、海岸带保护红线等类别，并结合遥感监测成果、实地

踏勘记录与国土调查数据明确边界坐标、面积指标和空间形态。

水源涵养红线区域严格限制新增建设用地审批，优先安排生

态修复与涵养林保育用地；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区域控制对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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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连通性造成干扰的生产建设活动，在用地审批中核查与野生动

植物分布范围的重叠比例；水土保持红线区域管控采矿取土、坡

耕地开垦等高侵蚀风险利用方式，按照坡度、土壤质地及降雨侵

蚀力分区制定利用条件；海岸带保护红线区域以潮间带、红树林

湿地及近岸渔业资源分布为基础，限定围填海与岸线硬化比例，

保持岸线自然形态与生态缓冲带连续性。各类红线在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图上分层表达，并在管控档案中标注用地性质、禁止或限

制利用方式、管理责任主体及监测评价频次 [12]。在审批环节，建

设项目选址、用地报批、变更申请等对照对应红线分层要求逐项

比对审查，形成图件比对、现场核查与批前会商的衔接流程，使

空间利用活动严格符合约束条件。

（三）建设用地选址条件审查

在建设用地选址条件审查过程中，以生态红线分区成果、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图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图为基础，结合遥感监测数

据与现地踏勘记录，对拟选址区域的空间属性、资源承载能力及环

境敏感程度进行分项比对。审查环节在审批前调取生态红线分布图

层，将其与拟用地边界进行叠加分析，核查是否涉及水源涵养区、

生物多样性维护区、水土保持区、海岸带保护区等重点管控单元，

并对重叠面积比例、缓冲带宽度及边界位置进行精准测定。

对于涉及高生态敏感度区域的选址申请，依照生态功能分级

标准限定可利用范围，合理调整用地形态，避让生态廊道、珍稀

物种栖息地和重要湿地 [13]。在比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及城

镇开发边界时，防止与基本农田红线、城镇扩展控制线产生空间

冲突，并结合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分析，确定空间利用的适宜性。

涉及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易淹区等高风险单元的，根据地形坡

度、地质稳定性、排水条件及历史灾害记录设定禁止建设或限制

建设条件。审查技术程序涵盖地理信息数据库调用、现场核实测

绘、审批图件会签等环节，并形成由规划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和

生态环境管理等部门联合参与的用地审查流程。

（四）用地结构比例调控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分区管控目标为引导，结合区域自然

资源禀赋、产业布局方向与人口承载能力，依据最新土地利用现

状数据库核定各主要地类的可安排规模与比例基数，制定年度与

阶段性比例调控方案。调控过程中，将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作为主要考核单元，分别设定可变化幅

度、下限指标与优先保护类别。建设用地安排优先在既有城镇建

设区、产业集聚区及配套设施用地范围内部挖潜，通过棚户区改

造、低效用地再开发、功能置换与闲置用地复用等方式压缩新增

占用需求，并同步优化土地利用强度与空间布局。生态用地比例

控制则注重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连通性，在邻近建设区和农

业区的空间交界处布设生态缓冲带或廊道，减少人为干扰对生态

功能的破坏。

比例动态调整依托年度土地利用更新成果、地类变更审批数

据及空间开发强度测算结果，形成趋势分析报告，结合经济发展

阶段性目标与生态安全底线进行综合研判，适时优化各类用地规

模结构。对生态用地的保护实行刚性管控，严禁随意改变用途，

并建立占用申请的论证与听证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调控结果

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以及自然资源利

用绩效评估，形成从方案制定、实施执行到跟踪反馈的闭环管理

模式，使比例调控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形成稳定均衡的长期

格局。

四、结语

本研究围绕生态红线约束在国土资源管控中的作用展开，阐明

其在压缩建设用地规模、明晰开发边界范围、优化用地格局、规范

审批程序等方面的关键影响，明确国土空间用途边界划定、生态红

线类型分层管控、建设用地选址条件审查及用地结构比例调控的实

施路径。未来，应持续完善生态红线成果管理与动态更新，强化监

测评估与技术支撑，推动管控措施与国土资源管理深度融合，为

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利用格局提供稳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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